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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政学院 

“ALANS 奖助学金”管理实施办法 

（试行） 

     为支持我校教育事业发展，加强校企合作，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促进法学、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领域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

的不断涌现,常州市五源塑胶有限公司在我校设立“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法政学院 AlanS 奖助学金”（以下简称“AlanS 奖助学金”），用

于资助法政学院法学、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的优秀学

生。 

为切实加强对“AlanS 奖助学金”的管理，经常州市五源塑胶有

限公司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友好协商，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实施

办法。 

一、资金来源 

“AlanS 奖助学金”由常州市五源塑胶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出资

金额为人民币 2万元/年，自 2018 年起至 2027 年，共出资 10 年，合

计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20万元。每年 10 月 1 日前，常州市五源塑胶有

限公司将当年的奖助资金汇入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下列账户： 



账户名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盘城支行 

银行账号：10115401040001572 

二、资助对象 

“AlanS 奖助学金”用于资助法政学院法学、公共事业管理、行

政管理等相关专业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在校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

中优秀的学生，特别是在各类实践项目、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和服务

学校、学院、学生发展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 

三、资助标准 

“AlanS 奖助学金”资助标准分为四个等级： 

特等 1 人，￥5000 元/人/年； 

一等 2 人，￥3000 元/人/年； 

二等 3 人，￥2000 元/人/年； 

三等 3 人，￥1000 元/人/年。 

四、评选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和学校各项

规章制度；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诚实守信，品行端正。 

（二）热爱所学专业，勤奋学习，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良,必修课

无不及格科目,综测在专业前 50%。 

（三）具有实践、创新和奉献精神，积极参加各种实践项目、学

科竞赛、创新创业活动和服务学校、学院、学生发展的工作，在实践



项目、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和服务学校、学院、学生发展的工作中表

现突出，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在校、省（部）或国家级的实践项目、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

活动中获奖； 

2、有在实践项目、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等方面的相关论文发表； 

3、取得创新和应用性的科研成果，并在有关服务机构中得到应

用（需有用户证明）； 

4、参与促进学校、学院、学生发展等服务工作，并做出突出成

绩，获得过相关单位的奖励（需有相关单位的奖励证明）； 

5、其他表现特别突出的学生。 

五、组织机构 

（一）成立“AlanS 奖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法政学院成立“AlanS 奖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评审工

作领导小组由法政学院领导、系主任或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共同组成，

负责“AlanS 奖助学金”管理、审议并确定评审结果等。 

（二）“AlanS 奖助学金”的日常管理和评定组织工作，由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法政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 

六、评定程序 

（一）每年 10 月，经评审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确定后，法政学院学

生工作办公室开始组织当年的评定工作。 



（二）法政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本办法规定和当年评定工作

安排，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初步评定建议奖助学生名单，并将

初评结果报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审议。 

（三）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审议确定当年拟奖助学生名单，院学生

工作办公室在 12 月 31 日前将拟获“AlanS 奖助学金”的学生名单及

奖助方案提交常州市五源塑胶有限公司审核。常州市五源塑胶有限公

司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给出审核意见。 

（四）法政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将出资方审核后的拟奖助学生名

单在法政学院全院范围内公示三个工作日。 

（五）公示无异议后，法政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将确定的最终奖

助学生名单报送校财务处，向受奖助学生发放“AlanS 奖助学金”，

同时将受奖助学生名单报送校资助中心备案。 

七、其它 

（一）向受奖助者颁发受奖助证书和奖助学金。 

（二）本办法由法政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法政学院 

                                    二О一九年一月五日 

 

抄送：相关职能部门 

法政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5日印发  

 


